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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委員針對油價高漲對汽車運輸業相關產業之衝擊，應比照去年（民國 100 年）減徵汽車燃

料使用費百分之五十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為因應油價變動，波及汽車貨運業、汽車路線貨運業、汽車貨櫃貨運業及遊覽車客運業運價

之穩定，已對於貨運業及遊覽車客運業，自 101 年 4 月 1 日至 101 年 6 月 30 日止（夏季），減免

汽車燃料使用費 50%，至於 101 年 7 月至 12 月秋、冬 2 季是否繼續減免，本部當配合行政院政策

辦理。 

（七十三）行政院函送林委員國正就陸客來臺旅遊安全案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217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6-429） 

林委員對陸客來臺旅遊安全案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本部觀光局對於協調涉及旅遊安全相關機關做好維護旅遊安全事宜，一向列為重要工作，並採

行多項旅遊安全強化措施，俾維護旅客旅遊安全： 

(一)透過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協調各相關單位進行專案報告與檢討，各司其職，善

盡管理工作，共同維護陸客來臺觀光安全。另協調林務局、營建署等各景點相關業務主

管機關，賡續檢討旅遊安全改善措施。 

(二)國家風景區各管理處定期檢討經營管理與安全維護年度執行計畫，按月平時檢查，每季

報請觀光局查核，該局並對管理處辦理年度督導考核。觀光遊樂業則組成考核小組，辦

理考核競賽作業，各縣市政府所轄風景區亦需辦理定期檢查。 

(三)委託專業單位進行國內景點遊客安全總體檢，發掘現有及潛在旅遊危險地點、因子，並

針對不同課題研訂因應經營管理作為，完成後提送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報告，強

化旅遊安全機制及作業流程。 

(四)建立大陸觀光團之旅遊安全通報機制、標準處理程序，及與各景點管理單位間之旅遊安

全橫向聯繫機制。例如與公路總局橫向聯繫，即時將道路安全預警訊息傳達旅行公會、

接待旅行業及導遊人員，俾調整行程以利安全。 

(五)補強大陸觀光團旅客「臺灣旅遊須知」，及大陸自由行旅客「臺灣自由行手冊」內容，

透過網站、摺頁提供旅遊安全相關資訊，提醒旅客注意。另已進行宣導影片製作，提供

導遊人員於大陸觀光團遊覽車上播放，以加深旅客安全旅遊觀念，維護來臺旅客旅遊安

全。 

(六)透過「台旅會」與「海旅會」小兩會溝通管道，於 100 年 7 月第 3 屆海峽兩岸觀光交流

協會圓桌會議，建立共同維護旅遊品質與安全共識；另於 101 年 2 月小兩會秘書長級會

議中，請陸方加強向來臺旅客宣導旅遊安全相關注意事項，並建議陸方向自由行旅客加

強宣導投保旅遊平安險。 

二、另在道路安全維護管理上，公路總局透過山區道路改善、重點路段監控及順向坡改善等方面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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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預警與管理，以維護公路使用安全；在遊覽車安全管理上，公路總局並將遊覽車是否逾期

檢驗、違規紀錄及是否有強制險等車輛相關安全資訊上網，供民眾及旅行業者查詢，此外，

並加強駕駛員管理，避免超時工作、疲勞駕駛等情事發生，以維護旅客來臺旅遊安全。 

（七十四）行政院函送林委員淑芬就大專校院學費調整致使學生因經濟因

素影響學習權益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219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6-447） 

林委員就大專校院學費調整致使學生因經濟因素影響學習權益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

查復如下： 

一、鑑於我國高等教育之定位非屬義務教育，受教者仍需負擔部分教育成本，爰本部將推動合理學

雜費政策，輔以助學措施協助弱勢學生就學。目前本部已籌組修法小組，全面檢討修正專科

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研議從現行「單一經濟層面」作為調整指標，納入教學研究成本

等，研議指標公式之合理性，並將「政府預算獎助」、「弱勢助學措施」及「學校財務結構

」等面向納入整體檢討，預計於 101 年年底前規劃完成常態性學雜費調整方案。 

二、現行政府針對大專校院學生所提供之助學措施，依學生身分及家庭經濟狀況略可分為 3 類，茲

分述如下： 

(一)學雜費減免措施：該類助學措施係屬政府法定義務支出，係以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家

庭、身心障礙人士及其子女、原住民、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等背景之學生為對象，並由

政府補助全額或部分學雜費、學分費。學生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人士

及其子女、原住民、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等資格，就會由政府提供全額或部分學雜費。 

(二)各類獎（助）學金：由政府或學校提供並訂定條件，經費由大學自總收入或學雜費收入

提撥。以本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為例，本部及各校依據學生所就讀學校之

公私立別及家庭年所得級距，共同提供新臺幣 35,000 元至 5,000 元不等之助學金，以減

輕學生學雜費負擔。而該項計畫為彰顯公共性及公益性等特質，各校得配合現行服務學

習方案，於「程序明確」、「內容多元」、「時數合理」、「彈性制宜」及「鼓勵措施

」等實施原則下，要求領取助學金之學生參與服務學習，服務學習與給付金額間並無對

價關係；此外，為避免該項助學金列計學生所得，影響其申領其他社會福利補助，本部

業與財政部協調，該項助學金可依「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8 款規定免納所得稅，

以避免政府相關社會福利政策產生扞格。 

(三)就學貸款：政府依學生經濟狀況補貼利息，考量薪資所得及物價波動等社會情勢，並衡

酌還款者負擔能力及社會救助法已明定中低收入戶資格等因素，本部就學貸款措施業放

寬申請緩繳對象、延長還款期限並放寬生活費申貸金額及對象，並已自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實施，有效減輕學生還款負擔。 


